
附件 

內政部警政署性騷擾防治申訴審議會委員名冊 

職 務 姓 名 性別 本 職 職 務 備 考 

委員兼召集人 郭士傑 男 本署副署長 會議主席 

委員 王文澤 男 本署督察室主任 當然委員 

委員 劉永福 男 本署人事室主任 當然委員 

委員 陳炯志 男 本署防治組組長 當然委員 

委員 李代昌 男 
臺原律師事務所 

主持律師 
專家學者 

委員 鍾宛蓉 女 
鍾宛蓉律師事務所 

主持律師 
專家學者 

委員 黃翠紋 女 
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

學系教授 
專家學者 

委員 王如玄 女 
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 

律師 
專家學者 

委員 王淑慧 女 本署防治組科長 指定委員 

委員 張一如 女 本署法制室專員 指定委員 

委員 陳人嘉 女 本署主任秘書室專員 指定委員 

附註： 

一、 本審議會委員任期 2年（自 113 年 10 月 1日起至 115 年 9月 30 日止），

當然委員因職（業）務相關，任期隨職務異動調整。 

二、 本署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窗口： 

專責單位：防治組 

專線電話：02-23212011 

專線傳真：02-23215485 

電子信箱：as2372@npa.gov.tw 


